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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进展情况 

本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进展公告为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5日发布的本公司与昆

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事处签订《昆机土地收储补偿协议》及《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公告编号：2016-053）；及 2016年 12月 6日发布了交易双方在主协议的基础上签

订了《土地收储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告编号：

2016-067）；及 2016年 12月 8日发布了《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3）；及 2016年 12月 21日发布了《与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房屋土地

租赁协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77）；及 2016 年 12月 23日发布了《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81）；及 2016年 12 月 27日发布

了《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82）。 

近日，公司与协议对方已办理了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相关资产清单核对及交割签

署手续；公司已将相关土地证及房屋所有权证等资料交由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注销

手续，且收到该中心《受理通知书》（业务宗号：FXKM201612230180）；同时公司获知，

昆明市地方税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将就本次土地

征收涉及的土地增值税按条例规定减免，土地征收不涉及应缴契税、印花税。 

 

二、公开挂牌出售资产情况 

2016年 12月 22日、2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开挂牌出售资产进展情况暨暂停上市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9、80），因为 5 项公开挂牌资产在 2016年 12月 31日

前未完成交易，公司计划的扭亏措施不能完全实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其他涵义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 

鉴于本公司于 2014年 12月 31日及 2015年 12月 31日止最近连续两个财政年度经审

计为净亏损，上海证券交易所已根据上市规则自 2016 年 4月 1日起发出 A股退市风险警

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若本公司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财政年度经审计

后的净利润仍为亏损，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本公司 A股实施暂停上市。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本公司未经审计净亏损约人民币 1.6亿元。 

为使本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止财政年度经审计净利润扭亏，公司计划的扭亏措施

包括：配合政府完成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补偿事项以及上述 5项公开挂牌出售资产事项。 

由于上述 5项公开挂牌出售资产事项未能于 2016 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完成，预期本

公司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止财政年度经审计仍为净亏损，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上市

规则对本公司 A股实施暂停上市，此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30日 


